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环审〔2025〕45号
关于哈尔滨重核电力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室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哈尔滨重核电力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申请审批哈尔滨重核电力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函》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本项目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幸福镇西柞村双建路77号，拟在厂区内西侧的现有闲置仓库内东南侧建设一个X射线探伤室（34.4m2），配套建设控制室、暗室及危废贮存库，使用1台X射线探伤机（最大管电压300kV，最大管电流5mA），属于Ⅱ类射线装置，用于工件的无损检测。

该项目在全面落实《哈尔滨重核电力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，可以满足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要求。我厅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。

二、项目建设的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

（一）你单位应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辐射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受照有效剂量低于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中相应的剂量限值要求。

（二）X射线装置工作场所的屏蔽和防护措施应符合《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》（GBZ/117-2022）和《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》（GBZ 117-2022）规定要求，并定期检查门-机联锁装置、固定式场所辐射探测报警装置、工作状态指示灯、监控设施、急停开关等安全设施，确保正常工作。

（三）你单位在项目实施时，要建立健全各项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，规范操作X射线装置，辐射工作人员须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考核，持证上岗，做好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，严防辐射事故发生。

（四）X射线探伤室设置机械通风装置，换风次数大于6次/小时，排风管道由仓库西侧墙体穿出，向上至房顶上方排放，排风口朝上，距离地面约6米，不朝向人员密集区域排放。

（五）危废贮存库污染控制措施应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—2023）相关要求。产生的废显影液、废定影液、洗片废水和废胶片属于危险废物，由专用塑料桶及塑料胶片袋收集后，暂存于探伤室南侧的危废贮存库，依法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，转运过程应按照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要求执行。
三、项目实施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并申请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。

四、《报告表》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批。《报告表》自批准之日起，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，应当重新报我厅审核。

五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《报告表》和批复文件送至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，按规定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。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1日

抄送：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，省核与辐射安全执法局、省生态环境
技术保障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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